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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轮换费、轮换价
差及检验费、利息补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2024 年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轮换费、轮换价差

及检验费、利息补贴项目

评价年度 2025 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民乐县财政

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中匠科新

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评价对象 民乐县发展和改革局

实

施

目

的

为强化项目单位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采取“财

政+第三方机构”模式，对民乐县 2024 年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轮

换费、轮换价差及检验费、利息补贴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评价

工作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方面，

衡量项目实施效果，为优化预算决策、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提供依

据。

资

金

情

况

预算资金总额 565.65 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565.65 万元

其中：省级财政 / 其中：省级财政 /

县级财政 565.65 万元 县级财政 565.65 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515.38 万元
结余未支出

资金
50.26 万元

预算执行率 91%



二、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民乐县县级粮食储备资金是为了完成县政府

下达的地方储备粮任务，确保地方储备原粮 12000

吨、县级储备粮(油)140 吨、县级储备粮(成品

粮)661.3 吨的收购、储存、轮换费用支出补贴。

加强地方储备粮管理，发挥地方储备粮调控作用，

维护粮食市场稳定，防备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确

保本县粮食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利用储备粮管

理专项经费资金确保粮食安全，完成当年储备粮的

收购、储存、轮换工作，保证县级储备粮储得进、

管得好、调得出。保持县级储备粮规模原粮 12000

吨、县级储备粮(油)140 吨、县级储备粮(成品

粮)661.3 吨，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2024 年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轮换费、轮换

价差及检验费、利息补贴项目资金。

评价依据

1.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9 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

〔2018〕167 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

（6）《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

号）

（7）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

〔2020〕5号）

（8）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产粮(油)大

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甘财建

〔2013〕36 号)

（9）《中共张掖市委 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市委发〔2019〕19

号）

2.项目相关制度

（1）《财政部关于调整中央政策性粮食保管费补

贴标准的通知》（财建〔2011〕507 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18〕413 号)

（3）《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常规产粮大

县奖励资金及制种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甘财建

〔2023〕44 号)

（4）《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市县区粮食储备

的决定》（张政发〔2006〕144 号）

（5）《民乐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民政发〔2023〕

72 号）

（6）《民乐县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民

政发〔2023〕73 号）

（7）《民乐县县级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民政

发〔2023〕74 号）

（8）《民乐县县级储备粮财务管理办法》（民发



改〔2023〕124 号）

（9）《民乐县县级储备粮轮换验收实施细则（试

行）》

3.其他相关文件

（1）《民乐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十九届

县政府第 29次）

（2）《民乐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 年部门预算及

绩效目标的通知》（民财字〔2024〕12 号）

（3）《民乐县财政局 民乐县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

（民乐县 2024 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的

通知》（民财字〔2024〕75 号）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围绕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构建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 4个、二级指标

12个、三级指标 32个，决策等 4个一级指标占比

分别为 19%、19%、32%、30%。

评价办法
指标对比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

法、公众评判法等。

数据采集及处理办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资料研究、数据分析、走

访调查、电话访谈、面对面座谈等方式进行，数据

处理采取集中分析方法开展。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接受委托任务、前期调研、拟订方案、现场评

价、撰写报告、资料归档。（2025 年 8 月 15 日—

2025 年 9 月 16 日）。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得分 93.23 评价等级 优

绩效

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78.95% 98.58% 100% 91.67% 93.23%



五、存在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完善，绩效目标设置需优化

项目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一是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如

数量指标中的三级指标“储备小麦、植物油、成品粮（面粉）”指标值设置

为“足额”；二是指标描述不清晰、设置不合理的情况，如质量指标中的三

级指标“《民乐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指标值设置为“100%”，无法具

体衡量。

（二）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欠缺

储备粮轮换销售内控制度，没有体现相关的责任人及工作职责。

六、有关对策建议

（一）提升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质量，确保绩效指标合理、可行

一是在编制本项目预算时，要科学论证、应本着项目实际科学论证、合

理测算项目预算，并设定与预算匹配的绩效目标；二是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对指标进行明确、细化的表述，并尽量采用定量方式描述；三是按照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求，做好本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执行中期绩

效监管和跟踪，对绩效目标执行出现偏差的，及时分析原因并提出纠偏措施；

四是提升预算的精细化、科学化程度，逐步建立起“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

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

（二）梳理现有机制，补全制度漏洞

一是全面梳理现有机制，补全制度漏洞。针对权责模糊等问题，细化岗

位责任清单与闭环管理流程，明确执行、监督、考核各环节标准。二是进一

步完善体系，将机制运行效果纳入绩效考核，配套开展业务培训，同时设立

意见反馈渠道，动态优化机制内容，确保长效性。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绩效评价所需资料均由民乐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提供。

2.本次绩效评价各项指标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A.决策（19 分）

A1 项目立项（7 分）

A2 绩效目标（8 分）

A3 资金投入（4 分）

B.过程（19 分）
B1 资金管理（5 分）

B2 组织实施（14分）

C.产出（32 分）

C1 产出数量（16分）

C2 产出质量（6 分）

C3 产出时效（8 分）

C4 产出成本（2 分）

D.效益（30 分）

D1 社会效益（15分）

D2 可持续影响（5 分）

D3 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评价机构（盖章）： 主评人（签字）：


	2024年县级储备粮油保管费、轮换费、轮换价差及检验费、利息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